附件2

关于《网络销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提升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能力的决策部署，适应“十五五”市场监管发展新形势，完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制度体系，加强网络销售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在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了《网络销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网抽办法》），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网抽办法》的必要性

一是纠正市场信息不对称，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需要。在传统线下购物场景中，消费者可以通过实物观察和试用来判断产品质量，但网络交易具有虚拟性、跨地域性、信息不对称等特性，部分平台内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故意美化图片、夸大产品性能、甚至隐瞒产品质量问题，“货不对板”问题频发。加强网售产品监督抽查，借助专业技术机构检测，有助于将产品质量数据化、透明化、可视化，为消费者提供客观参考，确保“货真价实”。

二是补齐监管制度短板，构建严密有效抽查体系的需要。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2018年机构改革后总局统一生产、流通领域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制度，出台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总局令第18号），对网络抽样进行了规范。但网售产品质量抽查检查制度贯通融合不够，问题发现能力不强，与传统生产领域在抽样产品选择、抽查组织实施、结果运用等方面的差异性还需细化。“十五五”市场监管发展新形势对监督抽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需要进一步明确网络销售产品监督抽查全链条各环节具体要求，指导网络销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

三是促进平台经济发展，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的需要。近年来，网络交易蓬勃发展，直播带货、社交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网购已成为主流的消费方式。但网络交易平台准入门槛参差不齐、产品审核把关不严、市场监管难度较大，假冒伪劣、“三无”产品等问题多发频发。聚焦社会关注度高、涉及面广、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销售市场突出质量问题产品，发挥监督抽查“利剑”作用，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有助于提升网售产品质量，以优质供给创造新需求。

二、起草过程 

2025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网抽办法》起草工作，成立起草小组。5月，召开起草工作会议，先后组织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检验检测机构、电子商务平台企业、专家学者等进行座谈研讨，充分了解各方意见建议。7月，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与网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办法制修订工作座谈会，研究监督抽查制度改革新举措，明确网售产品监督抽查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9月，召开座谈会，征求淘天、京东、快手等部分电商平台意见。2026年3月，组织部分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专家学者等座谈研讨，推动与《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总局令第110号）等政策文件的有机衔接。对各方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充分吸收，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网抽办法》按照监督抽查的全流程、全链条逻辑顺序撰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部分总则。阐述了网络销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术语定义、制订原则、职责规定等。旨在加强网络销售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范监督抽查工作，明确监督抽查坚持问题导向的定位。

第二部分抽查实施。规定了网络销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样品购买、信息记录、异常处理等工作。着重将检查与抽样相结合，提升抽查发现问题的能力，发现产品存在“三无”、假冒伪劣等情形的，立即采取措施、及时移送处置。

第三部分异议处理。对结果送达、异议申请、异议处理、复检实施等进行了相关的明确。对无法书面告知检验结果的，可以采用公告方式告知或代为告知。

第四部分监督管理。强化结果处置、结果通报、平台责任等要求，增强监督抽查实效。提出要依法公开监督抽查结果信息，包括不合格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及直播电商等相关信息。


